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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税税基是建筑安装工程的计税营业额，营业额的确认要

依据工程结算价款。建筑安装工程价款的计算是比较复杂的

，对于同一项工程，往往会因工程承包方式的不同，使工程

价款有很大差异。因此确认建筑工程计税营业额就成为建筑

企业正确计算营业税的关键，而营业额的计算归根结底是由

工程承包方式决定的，在计算计税营业额时，应本着的原则

：无论承包方式怎样变化，营业额的数额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样才能使税负公平。下边，按建筑市场上通行的承包方式

来研究建筑安装工程计税营业额的计算方法。 一、包工包料

承包方式营业额的计算方法 包工包料承包方式是建筑安装工

程最基本的承包方式，这种承包方式所计算的工程价款是标

准的工程价款。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工程价款计算的口径

与预算定额完全一致，其直接费用的范围包括了人工费、材

料费、机械使用费；计算方法、取费标准符合工程价款结算

的规定。第二、这种承包方式计算的工程价款在工程施工成

本项目划分上与建筑企业会计制度保持一致，便于企业成本

管理和成本分析，所以，营业税对建筑业计税营业额的确认

是以这种承包方式结算的工程价款为标准的，即包工包料方

式工程结算价款等于建筑安装工程计税营业额。 建筑安装工

程的结算价款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其一是按工程量和预算定

额计算的直接费用；其二是各项取费，包括材料价差、临时

设施费、长途搬迁费、法定利润、税金、间接费用等，其计



算方法是按直接费用和当地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费率标准计

算的。 二、包工不包料承包方式营业额的计算方法 包工不包

料承包方式又称“甲供材料”，是指由建设单位提供材料，

施工企业提供建筑安装劳务的一种承包方式。 这种承包方式

对建设单位有利，不但可以减少直接费，而且可以大大降低

各项取费，降低工程总造价。建设单位这种发包方式的目的

，一是为了保证材料质量，但是，不一定能节省材料费用；

二是通过减少甲供材料承包方式下的直接费，压缩各项取费

，包括把本应由建设单位承担的部分税负转嫁给施工企业，

进而达到节省工程总造价的目的。这种承包方式结算的只是

部分工程造价，甲供材料的实际成本由建设单位直接计入工

程总成本。 为了使“甲供材料”承包方式不至于因工程结算

价款低而影响建筑安装工程计税营业额，税法规定：无论与

对方如何结算，其营业额均应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

资和动力的价款在内。这里讲的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资

和动力的价款是指按定额计算的材料费。这样规定，就使包

工不包料承包方式工程计税营业额与包工包料方式工程计税

营业额保持了一致，这是合理的，符合“公平税负”原则。 

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其一，对“甲

供材料”承包工程营业额计算时，要求在工程结算价款基础

上，加上甲供材料的实际成本，作为计税营业额。这种作法

，首先混淆了建筑安装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成本的界线。工

程结算价款本质上是结算价格，是工程的售价，它怎么能和

材料的实际成本相加呢?“甲供材料”的工程结算价款只是整

个工程结算价款的一部分，还应该加上工程的定额材料价款

及相应的取费，才是全部工程结算价款。其次，即使在“甲



供材料”结算价款上加上了甲供材料的实际成本，由于实际

材料成本未参加计算各项取费，其工程价款还是小于包工包

料方式下的工程结算价款，从而少交了营业税。 其二，要求

建设单位把材料费用转给施工企业，以便计算施工企业的营

业额。这样作遇到的问题是：怎么转给?以什么为凭据?材料

转移交不交增值税?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就是说，这种作法

也是不可取的。包工不包料结算方式对建筑施工企业不利。

由于在计算工程价款的直接费用时，剔除了材料费，使取费

基数缩小，各项取费随之减少，预算编制办法规定的各项取

费(如临时设施费、间接费等)建筑施工企业没能得到。不但

如此，由于直接费缩小，应该按直接费一定比例计取的税款

，建筑施工企业也没能从建设单位结算回来，而在计算缴纳

营业税时，还要“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资和动力的

价款在内”。这就会造成本应由建设单位承担的税负转嫁到

了建筑施工企业身上，这种作法也是不对的。 那么，包工不

包料承包方式下计税营业额应当怎么计算呢?笔者认为：方法

很简单，就是按包工包料承包方式和预算编制办法规定计算

工程结算价款，以此作为计税营业额，使甲供材料承包方式

下的计税营业额与包工包料方式一致。再在计税营业额的基

础上，按预算定额扣除材料费，其余额作为建筑施工企业的

实际工程结算价款，与建设单位结算，并作为本企业的“工

程结算收入”。 三、包工包料包设备承包方式营业额的计算

方法 包工包料包设备承包方式又称“大包干”。就是建筑施

工企业不但自己负责建筑安装工程所需全部材料的供应和提

供建筑安装劳务，还负责本应由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所需设

备的采购、运输、保管等业务。预算定额中并不包括设备价



款，所以，建筑施工企业在计算工程价款时，一般以设备的

实际购买价，加计一定比例的采购保管费计入直接费，并参

加各项取费，这样计算的工程结算价款实际上多向建筑单位

收取了工程款，所以，一般建设单位是不采用这种承包方式

的。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8条规定：“纳税人从

事安装工程作业，凡所安装的设备的价格作为安装工程产值

的，其营业额应包括设备的价款在内”。对上述条款，国家

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于2003年以财税[2003]16号文重新作了规定

：“通信线路工程和输送管道工程所用的电缆、光缆和构成

工程主体的防腐管段、管件(弯头、三通、冷弯头、绝缘接

头)、清管器、收发球筒、机泵、加热炉、金属容器等物品均

属于设备，其价值不包括在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中。其他建筑

安装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也不包括设备价值，具体设备名单

可由省级地方税务机关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列举”。这项规定

对防止施工企业高估冒算、降低工程总造价具有一定的作用

，而且与施工企业会计制度“工程施工”科目规定的成本核

算范围大致相同，“工程施工”科目“核算建筑安装工程施

工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一般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的价

值。” 大包干承包方式工程计税营业额如何计算呢?笔者认为

：在计算大包干方式工程价款时，首先按包工包料方式计算

工程结算价款，在此基础上，加上设备的采购价款及适当比

例的采购保管费，作为工程结算总价款，与建设单位结算，

建筑施工企业以此作为本企业的“工程结算收入”。在计算

营业税时，再把设备价值从工程结算总价款中减除，作为计

税营业额。这样计算，既作到了甲乙双方公平交易，又符合

财税[2003]16号文件的规定。 当前，建筑施工企业实行大包



干承包方式确认计税营业额的唯一困难是省级地税机关没有

“列举”规定设备名单，笔者建议：各省地税局应尽快规定

设备名单，以便建筑施工企业正确计算计税营业额，交纳营

业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